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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966     证券简称：玲珑轮胎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63 

 

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（塞尔维亚）投

资建设年产 1,362万条高性能子午线轮胎项目 

 投资金额：本项目总投资为 99,441.91 万美元（折 662,482.00 万

元人民币）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 

因受欧洲当地的法律法规、政策、商业环境及未来国内外市场、

贸易、融资环境与政策、汇率、国际政治环境及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，

本项目的投资进度、建设期及投资回收期等计划和预测存在不能按期

推进和实现的风险。 

本次投资及塞尔维亚公司的设立需要经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、国家商务部及外汇管理局备案，存在不能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

的风险。 

本次塞尔维亚项目投资收益及收入、利润等经营情况的预测仅为

预估金额，项目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不确定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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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对外投资概述 

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国际竞争力，推进公司“5+3”战略布局，

有效地拓展海外市场，规避贸易壁垒，公司经广泛地调研、比选，提

出在境外塞尔维亚东南部的兹雷尼亚宁市自贸区内投资建设年产

1,362 万条高性能子午线轮胎项目（以下简称塞尔维亚项目）。 

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东南部，是连接东南欧与西欧、欧亚大陆的陆

路枢纽，与克罗地亚、波黑、黑山、阿尔巴尼亚、马其顿、保加利亚、

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接壤。国土面积 77,474 平方公里，人口总数 708

万。拟建项目选址位于塞尔维亚东南部的兹雷尼亚宁市自贸区内。  

为确保本次对外投资事项能够顺利、高效地实施，授权公司董事

长全权代表本公司签署、执行与建设塞尔维亚工厂项目相关的文件，

并办理或在授权范围内转授权其他人员办理相关事宜。 

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根据相关规定，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略

委员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在塞尔维亚投资建厂的议案》，

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；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

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公司《关于在塞尔维亚投资建厂的议

案》。本次对外投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建设的必要条件 

 1、公司积极响应“走出去”发展导向，实施 “5+3”国际化发

展战略，即在国内建设五个和海外建设三个生产基地。在国内，公司

已经先后投资建设了山东招远、山东德州和广西柳州三个生产基地，

湖北荆门作为第四个生产基地正在建设中；在海外，公司于 2012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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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泰国建设了第一个海外生产基地，并连年取得了优异业绩，现公司

推进“5+3”战略规划，拟在欧洲塞尔维亚建设第二个海外生产基地。 

    欧洲汽车产业发达，保有量大，直接带动了汽车上下游产业的快

速发展，轮胎需求量大。欧洲作为公司主要出口的市场之一，此次建

厂将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，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，有效规避国际贸易

壁垒，实现出口贸易的健康、持续、稳定发展。另一方面，针对欧洲

及周边各大主机厂和零售客户，能够有效降低产品运输成本，减少库

存积压，并随着公司大众汽车配套业务的推进，将极大提升德国、捷

克等欧洲大众工厂的供货时效（大众要求 72 小时内供货），推动境外

营销渠道网络的建设和完善，促进公司海外配套体系的建设。 

 2、塞尔维亚成本优势是项目选择的动力。塞尔维亚是中东欧地

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，投资环境优势突出，塞尔

维亚政府经济主导方针是大力吸引外资，创造就业，改革和修订投资

法规，重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密集型产业。公司前期对波兰、

捷克、斯洛伐克、匈牙利等国家进行了调研及对比分析，在塞尔维亚

投资建厂，劳动力成本、能源成本低于西欧及周边多数国家，将进一

步有效的降低公司成本。 

 3、公司项目选址位于自贸区范围内，将享受自贸区的土地、税

收优惠和现金奖励政策。塞尔维亚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制定了《海关法》

《自贸园区法》，不断完善贸易、企业管理等其他相关法律，从而加

快自贸园区建设。此外，塞尔维亚与对中国产轮胎征收高关税的国家

（如俄罗斯、欧盟、土耳其等国家）签署了自贸区协议，并且美国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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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给予其普惠制待遇，在自贸区投资建厂不仅有效的避免了被征收

高关税的风险，还可以拓展周边高关税国家的市场，提升公司的竞争

力。 

（二）项目建设的有利条件 

    经考察论证，在塞尔维亚投资建厂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需要，具

备诸多有利条件。 

 1、塞尔维亚给予公司财政激励，将以现金激励、培训补贴和税

收减免等形式实现,且当地政府机构将在优惠政策申请流程当中为玲

珑轮胎免费提供法律和行政支持。 

 2、根据塞尔维亚法律规定，兹雷尼亚宁政府将会提供玲珑轮胎

项目用地，该工业用地全部位于自贸区范围内，玲珑轮胎将拥有该土

地的所有权和所建设的厂房以及土地上所有玲珑轮胎出资获得的财

产的所有权，并享受自贸区的政策福利，当地政府在土地提供的流程

当中为玲珑轮胎免费提供法律和行政支持。 

 3、兹雷尼亚宁市政府承诺玲珑轮胎将享受当地优惠的财产税税

率,将协助玲珑轮胎和能源公司直接协商电力和天然气的供应，协助

玲珑轮胎协商获得最优的能源价格。 

 4、塞尔维亚政府将出资对地块所在自贸区周边道路和基础设施

进行改善。 

项目可享受的优惠政策以将来签定的投资合同为准。 

（三）项目概况 

 1、项目名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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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（塞尔维亚）投资建设年产 1,362

万条高性能子午线轮胎项目 

 2、建设地点 

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塞尔维亚东南部的兹雷尼亚宁市自贸区内。 

 3、建设内容 

 项目厂区规划用地面积 130公顷，规划总建筑面积 393,660 平方

米，拟新购置、安装设备 948 台（套）。 

 4、产品方案及建设规模 

 本项目主要从事各类轮胎的生产加工，达到年产各类高性能子午

线轮胎 1,362 万套，其中：半钢子午线轮胎 1,200 万套、全钢子午线

轮胎 160万套、工程胎及农用子午胎 2 万套。 

 5、实施进度 

 项目将于 2019 年 4 月前完成国内和国外的项目审批、政策落实、

施工手续办理等工作，拟从 2019 年 4月正式施工，至 2025 年 3 月竣

工。项目将分三期建设，建设期为 6年。 

 6、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

 投资估算：本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99,441.91 万美元（折

662,482.00万元人民币），其中：建设投资为 91,424.31万美元（折

609,068.73 万元人民币），建设期利息为 6,091.96 万美元（折

40,584.66 万元人民币），铺底流动资金 1,925.64 万美元（折

12,828.61 万元人民币）。 

 资金筹措：企业自有资金为 29,643.05 万美元（折 197,482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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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人民币），占总投资的 30%；银行贷款资金为 69,798.86 万美元

（折 465,000.00 万元人民币），占总投资的 70%。截止 2018 年 6 月

30 日，公司在各银行尚有授信余额 103.7 亿元，结存货币资金 20.4

亿元，能够满足项目需求。 

 7、经济效益 

 项目建成后，达产年将实现销售收入 60,320.02 万美元（折

401,852.00万元人民币），利润总额 16,330.71万美元（折 108,595.31

万元人民币，数据含补贴收入）。项目所得税前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

20.82%，财务净现值 207,884.38 万元，回收期为 7.55 年（含建设期）；

所得税后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19.64%，财务净现值 171,055.69万元，

回收期为 7.58 年（含建设期）；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9.1%，

资本金净利润率为 38.65%。项目从财务角度分析是可行的。 

 8、审批流程 

 本次对外投资在中国境内需经过政府部门审批：本次对外投资需

最终申报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国家商务部备案；资金出境还需

报外汇管理局批准。 

在塞尔维亚，本次投资不涉及反垄断审查，亦不需事前立项审批，

但与本次投资相关的政府奖励或优惠政策需国家政府、当地市政等进

行审批。 

三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是落实公司“5+3”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举措，有利

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境外生产和海外销售业务，扩大销量、增加收益，

提升海外品牌影响力，同时也契合中国大力推动的“一带一路”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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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。 

四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

 1、因受塞尔维亚当地的法律法规、政策、商业环境及未来国内

外市场、贸易、融资环境与政策、汇率、国际政治环境及经济形势等

因素影响，本项目的投资进度、建设期及投资回收期等计划和预测存

在不能按期推进和实现的风险。 

 公司将积极研究国内外经济、政治形势及相关政策，选派专业团

队负责项目建设与运营，加强公司的内部控制和治理能力，并对当地

的市场环境进行研究，从而有效把控风险，使项目能够按照预期有序

推进。 

 2、本次投资项目仅处于达成投资意向阶段，尚未进入实质性投

资阶段，相关投资政策、条件等尚在具体商谈与落实，具有一定的不

确定性，项目存在不能如期推进的风险。 

 公司将加强对当地市场的调研和分析，认真推进与塞尔维亚当地

政府就投资奖励或优惠政策的谈判，了解相关审批流程，做好资料准

备工作；同时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，保障资金投入，强化经

营管理，积极推动项目进程。 

 3、本次投资及塞尔维亚公司的设立需要经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、国家商务部及外汇管理局的备案，存在不能获得相关主管部门

批准的风险。 

 公司将保持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等部门的积极有

效沟通和工作配合，争取及早完成审批手续； 



 8 

 4、本次投资需运用外汇资金，汇率变动将对投资金额及项目运

营产生一定影响。公司会密切关注和研究国际外汇市场的动态，进一

步提高对汇率市场的研究和预测能力，规避风险。 

 5、本次塞尔维亚项目投资收益及收入、利润等经营情况的预测

仅为预估金额，项目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公司将在本次投资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及时做好项目进展的信息

披露工作。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上网公告附件及备查文件 

 1、《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（塞尔维亚）项目可行性研

究报告》； 

 2、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； 

 3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     

特此公告。 

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8 月 20日      


